
拍卖公告
受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定于2017年11月

23日10时30分在株洲市产权交易中心（以下简称株
洲所）拍卖大厅，依法按现状公开拍卖下述标的，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株洲市芦淞区太子路10号佳诚时
代广场商业铺位、住房等房地产。面积 8.4㎡—
1691.58㎡，起拍价：14.8032万元—527.8976万元，拍
卖保证金：2万元—50万元（具体信息详询拍卖公司
或株洲所）。

二、标的展示、咨询、保证金缴纳（到账为准），竞
买手续办理截止2017年11月22日17时。

三、保证金缴至如下账户(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司

法拍卖保证金专户，开户银行：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有
限公司长沙八一路支行，账号：81020309000035958)。

四、竞买人应在规定的时间凭付款凭证及有效证
件到株洲所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后方可取得竞买资格。

详询拍卖公司电话：13507337488 王 地址：株
洲市天元区长江商务大厦A座621

省高院监督电话：0731-82206302，委托法院监
督 电 话 ：0731- 28109716，工 商 监 督 电 话 ：0731-
28817448

株洲所地址及电话：株洲市天元区森林路268号
国投大厦8楼，0731-28686515杨

详见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 www.rmfysszc.gov.cn
和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www.hnaee.com

湖南亮达拍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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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伍靖雯）爷爷奶奶
们的爱情究竟是什么样子？他们结婚
的时候，是否也拍了婚纱照来记录自
己的爱情？前天，80 后惠子和几位志

愿者一起到荷塘区一家养老院，为那
里的5对老年夫妇化妆、拍照，用镜头
定格他们的一生相依。 未配套建设环保设施对外排污

两企业负责人被行政拘留

民房起火,消防“抢”出5个气罐
消防提醒：秋高气爽，勿忘防火

志愿者为5对老人拍婚纱照
记录“不老的爱情”

▲5对夫妇的婚纱照 受访者供图

在拍照的夫妇中，有一对夫妇笑
得特别幸福，感染着现场的每一个
人。沈春泉，76岁，漆琼媛，75岁，两人
结婚已经55年，养老院的工作人员说，
这对老人的感情好到让他们都羡慕。

牵手逛街、出去旅游，这些都是老
两口常做的事，只是现在年纪大了，行
动不方便，才停下“约会”的脚步，但依
旧彼此陪伴。

得知当天要拍婚纱照，沈春泉还

特意嘱托工作人员，为两人拍一张送
花的照片。镜头里，漆琼媛如同羞涩
的少女一般，带着甜甜的笑容微微低
下了头。“我这都一脸褶子，化妆不好
看啦，但是我觉得很幸福。”漆琼媛说。

“拍婚纱照，一方面是给老人送一
份礼物，另一方面，是希望通过这种方
式，传递爱情。”在场的工作人员说，拍
摄后，他们将把照片冲洗并制作相框
送给老人。

75岁的“新娘”笑得特别甜

顾银祥，88岁，顾义新，85岁，夫妻
俩已经携手走过60个年头。两人都是
上海的农户出生，当年结婚的时候，因
为家里经济条件限制，没有好好举行
仪式，也没有拍一张婚纱照。

50 多年前，顾义新和老伴一起来
株洲工作，两人养育的一儿一女，现在
都有不错的成就。老两口操劳一辈
子，拍过全家福，却没拍过一张婚纱
照。前两年，顾义新因为身体原因坐
上了轮椅，为了照顾患病的老伴，顾银

祥费心费力，但从没有失去耐心。
“真好看，第一次看她穿婚纱，算

是圆梦了。”当天，看到顾义新穿着婚
纱、坐在轮椅上的样子，西装笔挺、白
发白眉的顾银祥走了过去，流下了激
动的眼泪。

看到这对钻石婚老人相拥的那一
刻，在场的志愿者向他们送上祝福。

“对于他们来说，一辈子，两个人，相依
相偎，足够了。”现场的人说。

钻石婚老人的“不老爱情”

本报讯（记者 刘玺 通讯员
郭灿 聂育林）3日中午1时多，芦
淞区龙泉路一民房3楼起火，消防
车到场时，3 楼的八间房都在燃
烧，房内还有几个液化气罐，火势
还向二楼方向蔓延。

消防员立即出动水枪扑救，
半个小时内将火势扑灭，并从火
场抬出 5 个液化气罐。此次火灾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据房主介绍，三楼房间大多

是租户居住，火灾原因可能与电
器线路老化短路有关。

当天晚上6时多，醴陵市南桥
镇一纸品仓库也突然起火，过火
面积约 180 平方米，没有人员被
困。当地消防员在一个小时内将
火势扑灭，火灾原因还在调查中。

消防部门提醒，最近天气干
燥，容易发生火灾，提醒市民和企
业单位注意防范火灾隐患。

本报讯（记者 赵露 通讯员
张晓平）近日，市环保局天元分局
对两起涉嫌环境违法企业负责人
实施了行政拘留处罚。

今年 8 月 23 日，市环保局天
元分局环境监察执法人员到刘得
强养殖场检查时发现，该养殖场
未办理环保审批手续，未取得排
污许可证，未配套建设环保设施，
畜禽养殖废水未经处理直接外
排，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于是对
该养殖场下达了《责令停止排污
决定书》。

然而 20 天后，执法人员再次
现场检查时，发现该养殖场仍在
排污。通过监测，刘得强养殖场
排放的废水中所含污染物化学需
氧量、悬浮物、氨氮、粪大肠菌群
数均超标，符合《行政主管部门移
送适用行政拘留环境违法案件暂

行办法》第四条第一项的情形，并
将该起涉嫌环境违法的案件材料
移送天元公安分局。

11 月 1 日，天元公安分局核
实后，对刘得强养殖场负责人实
施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今年 8 月 24 日，环保天元分
局环境监察执法人员发现陶福泉
沙石公司未经环境影响评价审
批，擅自建设沙石加工项目并投
入生产，未配套建设环保设施，未
取得排污许可证，生产过程中产
生的废水排入湘江，于是对该公
司下达《责令停止排污决定书》。
事后，该沙石公司仍在违法排污。

对该起涉嫌环境违法案件，
11 月 1 日，天元公安分局核实相
关材料后，对陶福泉沙石公司负
责人实施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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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请律师准备反诉

接受记者采访时，周梅森异常气愤，他表示，这部作
品纯属他个人创作，其阅读的范围、时间和精力都非常有
限，之前也并不知道《暗箱》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

此前，周梅森正进行《人民的名义》第二部的创作，刚
写了不到一万字。因为这起舆论风波，他停止了创作，现
已聘请律师介入此事。

“所谓抄袭的说法不值一驳，我保留反诉的权利。”周
梅森说，目前，他尚未接到上海浦东法院的起诉书。

作品如抄袭，“查实一部奖十万”

前天，周梅森向记者发来一
则维权声明。

声明中称，“我是一个视创
作声誉为生命的作家和编剧，平

生最痛恨的就是抄袭模仿，编剧过
程中我甚至连所谓‘桥段’都不允许

出现，而这位习作者（指刘三田）却以抄
袭之名将我告上法庭，严重损害了本人的

名誉权，对这种恶意诉讼与涉嫌的诽谤给本
人造成的重大名誉损失，本人将反诉，进行法

律维权。”
周梅森说，中国的国企改革三十年了，因为体

制的原因，历史的原因，特有国情的原因，全国各地
的国企改革所遇到的问题、困境、处理的方法及官
场上的官商勾结产生的腐败，都具有较大的普遍性
和类型化，这位习作者不能因为自己写过一部这样的

习作文字就不让其他作家再写。
周梅森还表示，“我向社会宣布，我的作品均出于原

创。欢迎全社会对我的作品进行举报。我的一切作品，
只要是抄袭的，查实一部，我个人奖励十万元。”

《人民的名义》
被诉抄袭《暗箱》
原告刘三田索赔1800万，周梅森回应称“将反诉”

近日，关于《人民的名义》被诉抄袭一事在网上流传。消息称，上
海浦东法院已正式受理作家刘三田（笔名南嫫）起诉《人
民的名义》编剧周梅森及制片单位等8被告，侵犯其原
创作品长篇小说《暗箱》著作权侵权案。

京衡律师所主任陈有西前天向记者确认，他从今
年5月受理这个案件，该案于11月1日在法院立案。

刘三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她之所以提起
诉讼，是因为其发现《人民的名义》与其作品在谋
篇结构等方面存在相似之处。对于这场突如其
来的舆论风波，周梅森向记者表示，他的作品
均出于原创，自己将反诉，进行法律维权。

1.核心事件、叙事结构高度近似

原告作品《暗箱》围绕“一石厂”的改制、收购展开。
一石厂氯气罐爆炸事件，暴露出工人、企业、政府的三方
矛盾，一石厂并购及江东半岛开发过程中暗箱操作的内
幕一步步被揭开，真正的幕后黑手——崔市长、南岭省
长、老首长等层级递增官商勾结关系网，逐渐浮出水面。

被告剧本、小说和电视剧作品《人民的名义》，使用了
原告作品中核心的、独创性戏剧性功能的表达，围绕老国
营企业“大风厂”的改制、收购、破产、重建，暴露出幕后的
——丁义珍副市长、祁同伟省公安厅局长、省委副书记兼
政法委书记高育良、副国级赵立春等层级递增至副国级
高级官员，官商勾结贪腐事件内幕。

从原告作品与被告作品情节整体比对看，将引导故
事主线的记者调查、省长回忆、省长家人介绍等，改编时
替换成检察官侦查破案。

2. 多处故事桥段相似

被告作品与原告作品有多处故事桥段相似，其中戏
剧性精彩的桥段，系原告在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
任职期间，接触到的真实的企业和访民投诉，独有的创作
事实素材。

原告将工作中接触、获得的独家现实题材，积累并进
行艺术加工，最终首次形成《暗箱》这部描写铺陈高层次
首长级贪官的写实性作品，并发表。是全国首次写到这
一级别高官，罕见的、具有原创性和独创性的作品。

3. 人物关系设计相似

被告作品在人物关系的设计上，与原告作品基本相
似。主要三类人：政府官员、商人、国企职工。以省市两
级官员为主要人物形象（幕后牵涉至副国级首长），围绕
他们设计出相关的上下级关系、同事关系、夫妻关系、父
子关系、情人关系、政商合作关系、政府与企业、职工三方
关系等，以及对这些关系的串联、矛盾冲突的表达处理高
度近似。被告作品对这些进行了直接参照、抄袭和模仿，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演绎、修改、变通和掩盖。（据新京报）

刘三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她通
过逐集比对《人民的名义》电视剧后发现，
该电视剧和她的书在谋篇结构、人物设
置，以及地名和人名等方面都很相似。这
成为刘三田向周梅森提起诉讼的理由。

此事在网上引发讨论，不少网友指出，
刘三田此举是在蹭热度。对此，刘三田回

应称，她看到了这些声音，“有人说我想钱
想疯了，我的微博都被‘水军’占了，‘水军’
过来在私信里骂我骂得都很难听。”

“决定要起诉的时候，没有任何一
个亲朋好友支持我，觉得我疯了，可是
我要不起诉，我觉得我对不起我自己。”
刘三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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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事件人物关系等被“抄袭”

刘三田曾经是一家电视台的媒体
人，其作品《暗箱》于2011年1月1日出
版，该书为一部长篇官商小说。

在陈有西提供给记者的案件简介
中，提到了四点关于《人民的名义》“抄
袭”的问题：第一，核心事件、叙事结构高
度近似；第二，多处故事桥段相似；第三，
人物关系设计相似；第四，人名相似。

陈有西说，受理这个案件后，他对
小说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对比，做了一些

相关的调查公证工作。他提供的诉讼
服务告知书显示，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向
刘三田下达了受理案件的通知书。

原告提出七项诉讼请求，其中包括
要求判决确认八被告侵犯了原告小说

《暗箱》作品的著作权、停止电视剧《人
民的名义》播出、停止电视剧《人民的名
义》出版销售等等。

引人关注的是，原告还提出，要求
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800万元。

“我要不起诉，觉得对不起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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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周梅森


